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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0月2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娄葑镇和顺路9号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办

公楼四楼2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7,950,44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1.62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清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818,361 95.7814 4,132,083 4.2186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818,361 95.7814 4,132,083 4.2186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818,361 95.7814 4,132,083 4.218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第一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3,818,361 48.0270 4,132,083 51.9730 0 0.0000

2

《关于公司第一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

3,818,361 48.0270 4,132,083 51.9730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

3,818,361 48.0270 4,132,083 51.973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一至议案三均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马敏英、谢嘉湖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和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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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3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在筹划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的过程中，公司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

措施，严格控制了知晓内幕信息的人员范围，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根据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首

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 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披露前六个

月（即2020年3月30日-2020年9月30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和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 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相关人员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交易日期 交易情况

赵陈洁 监事 2020年5月26日 卖出100股

赵陈洁女士于2020年5月26日进行的股票交易是基于其对二级市场行情的判断进行的操作，并未知悉本

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赵陈洁女士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此外，经公司2020

年6月15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赵陈洁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赵陈洁

女士当选为监事后未再交易公司股票，严格遵守了董监高关于公司股票交易的业务规定。

公司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核查期间均不存在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 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的相关

制度。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在筹划和决策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严格限定了内幕信息

知情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参与人员进行了登记。

经核查，公司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披露前未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不存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四、 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

清单》

特此公告。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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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572,821,473.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0月30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778号文核准，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合盛硅业”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0,000,000股，发行后股本总额为670,000,

000股，公司股票于2017年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并经

2019年5月30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总股本67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4股,共计转增268,000,000股，转增后股本增加至938,000,000股，公司已于2019年7月11日实施完成上

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涉及6名股东，分别为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合盛集团” ）、罗立国、罗燚、丛冬珠、贾世婷、邓华。 锁定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现锁定期

即将届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合计为572,821,473.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61.07%，将于2020年10

月30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7年10月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后总股本为670,000,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0,0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600,000,000股。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并经2019年5月30日

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总股本67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共计转

增268,000,000股，转增后股本增加至938,000,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98,0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840,000,000股，公司已于2019年7月11日实施完成上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

股东作出的有关承诺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合盛集团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合盛集团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所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次发行前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合盛集团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

行价。

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时的发行价，合盛集团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公司上市后，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合盛集团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在锁定期满且不违背其他限制的条件下，每

年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总计不超过上年末持股数量的25%。 合盛集团在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前，应

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2、实际控制人罗立国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

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期间公司如有

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六个月

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则本人持有的公司股

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本人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本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临沂祉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祉庆” ，原杭州启胤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原《招股说明

书》中新疆启远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临沂祉庆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所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次发行前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临沂祉庆于2019年10月完成了清算注销，于2020年9月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户数量（股）

占合盛硅业股本

比例

股份性质

1

临沂祉庆

罗立国 10,558,753 1.13%

限售流通股

2 罗燚 13,087,200 1.40%

3 丛冬珠 1,764,155 0.19%

4 贾世婷 654,360 0.07%

5 邓华 109,932 0.01%

合计 26,174,400 2.79%

罗立国为公司董事长，罗燚为公司副董事长，丛冬珠、贾世婷和邓华为公司员工，上述人员因临沂祉庆解

散注销事宜新增的公司限售流通股， 仍严格按照临沂祉庆在公司上市时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并在锁定期满

前继续锁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各自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经核查后认为：

1、合盛硅业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均已严格履行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2、合盛硅业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及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3、综上，中信证券同意合盛硅业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事项。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572,821,473.00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0月30日；

3、本次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本次上 市流通 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合盛集团 546,647,073.00 58.28% 546,647,073.00 0

2 罗燚 13,087,200.00 1.40% 13,087,200.00 0

3 罗立国 10,558,753.00 1.13% 10,558,753.00 0

4 丛冬珠 1,764,155.00 0.19% 1,764,155.00 0

5 贾世婷 654,360.00 0.07% 654,360.00 0

6 邓华 109,932.00 0.01% 109,932.00 0

合计 572,821,473.00 61.07% 572,821,473.00 0

注：上述比例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形成。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546,647,073.00 -546,647,073.00 0

2、境内自然人持股 26,174,400.00 -26,174,400.0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572,821,473.00 -572,821,473.00 0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365,178,527.00 572,821,473.00 938,000,0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65,178,527.00 572,821,473.00 938,000,000.00

股份总额

938,000,

000.00

0 938,000,000.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825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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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于2020年10月29日下午2:30召

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0年10月29日（星期四）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0月29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0年10月29日上

午9:15，投票结束时间为2020年10月29日下午3: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10月23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0年10月23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花园国际大酒店花园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1.审议《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毛新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刘新权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监事人员的议案》；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议案1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独立董事，应选独立董事2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

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二）议案1已经2020年10月13日召开的公司八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10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咨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议案2已经2020年8月20日召开的公司八届三次监事会审议通过， 提名推荐张晓蕾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股东监事，卜彥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并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8月

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咨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 独立董事选举 应选人数（2）人

1.01 独立董事毛新平先生 √

1.02 独立董事刘新权先生 √

非累积投票提案

2.00 《关于调整公司监事人员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

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

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登记时间：2020年10月27日～28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4：30）；

4.登记地点：公司证券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5.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二）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太原市尖草坪街2号，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联系人：张志君女士 周金晓先生

邮编：030003� �电话：0351—2137728� � �传真：0351—2137729

电子信箱（E—mail）： tgbx@tisco.com.cn

本次股东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八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2、公司八届三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825

投票简称：太钢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议案1为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

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

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表二: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本提案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如下：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

数。

（2）议案2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10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0月29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0年10月29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1．委托人名称： 持股数： 股

2．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3．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明确投票意见指示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累积投

票提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选举 应选人数（2）人

1.01 独立董事毛新平先生 √

1.02 独立董事刘新权先生 √

2.00 《关于调整公司监事人员的议案》 √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受托人可否按自己意见表决：

□可以 □不可以

4．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和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〇二〇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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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本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主要经营情况

1.按业务类型统计

业务类型

2020年7-9月 本年累计

新签项目数

量(个)

新签合同额

（亿元人民币）

新签项目数

量（个）

新签合同额（亿元

人民币）

同比增减

工程承包 1095 4432.582 3013 12085.242 26.96%

其

中

铁路 215 532.401 541 1758.761 19.51%

公路 114 511.748 297 1584.532 -19.62%

其他 766 3388.433 2175 8741.949 43.88%

勘察设计咨询 1466 45.387 3968 190.305 61.81%

工业制造 不适用 62.352 不适用 184.602 30.32%

房地产开发 不适用 278.963 不适用 598.724 -1.81%

物流与物资贸易 不适用 293.247 不适用 733.456 10.06%

其他业务 不适用 34.973 不适用 113.689 16.07%

合计 - 5147.504 - 13906.018 24.69%

2.按地区分布统计

地区分布 新签合同额（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减

境内 12800.253 25.91%

境外 1105.765 12.09%

合计 13906.018 24.69%

房地产板块本期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2020年7-9月

面积/金额

本年累计

面积/金额 同比增减

新增房地

产 储 备

（万m2）

规划总建筑面积 136.23 928.33 29.19%

权益规划总建筑面积 88.39 640.42 15.52%

建设用地面积 65.51 302.63 22.67%

权益建设用地面积 34.86 201.71 11.99%

开工面积（万m2） 154.85 568.93 -20.66%

竣工面积（万m2） 83.87 132.44 36.92%

签约销售面积（万m2） 176.39 423.40 -3.25%

签约销售金额（亿元人民币） 278.963 598.724 -1.81%

注：

1.房地产业务的“新签合同额” 为签约销售合同额。

2.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参考。

二、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尼日利亚沿海铁路项目尚在进行前期工作中，未开工。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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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7� 年6� 月15� 日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以统一形式注册债务融资工具。 2020年5月14日本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 《接受注册通知

书》（中市协注〔2020〕TDFI38号），载明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本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注册，自2020年1月3日起

2年内有效，同意本公司在有效期内可公开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票据、资产支持票

据、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等产品，也可定向发行相关产品。

2020年10月22日-2020年10月23日， 本公司发行了202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债券简称：20中铁建

MTN001，债券代码：102001987），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30亿元,期限为3+N年，起息日为2020年10月

26日。 每张面值100元，票面利率为4.42%。 募集资金30亿元已于2020年10月26日到账。 本期中期票据由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承销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联席主承销商，通过集中簿记建档的方式

在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

本期中期票据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www.

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627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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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理益）和王薇女士函告，获悉新理益和王薇女

士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了解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新理益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新理益 是

212,500,000 10.21% 4.30%

2019年12

月13日

2020年10

月23日

重庆信托

90,600,000 4.35% 1.83%

2019年12

月13日

2020年10

月23日

重庆信托

合计 是 303,100,000 14.56% 6.13%

2、王薇女士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王薇 是 60,000,000 10.80% 1.21%

2019年10

月18日

2020年10

月23日

重庆信托

合计 是 60,000,000 10.80% 1.21%

3、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明细(截止2020年10月26日)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质押股份数量 质押日 到期日 质权人

刘益谦 637,500,000 12.90%

100,000,000 2018年12月25日 2020年12月31日 中诚信托

100,000,000 2018年12月25日 2020年12月31日 中诚信托

84,000,000 2020年9月23日 解除质押日 中泰证券

59,000,000 2020年9月29日 2021年9月27日 粤财信托

王薇 555,604,700 11.25%

200,000,000 2018年12月26日 2020年12月31日 中诚信托

47,000,000 2019年3月11日 2021年3月10日 联储证券

137,000,000 2020年9月29日 2021年9月27日 粤财信托

100,000,000 2018年12月25日 2020年12月31日 中诚信托

290,000,000 2019年2月28日 2020年11月30日 中融信托

48,300,000 2019年3月13日 2020年11月30日 中融信托

74,972,500 2019年4月23日 解除质押日 中信证券

83,000,000 2019年5月30日 解除质押日 国都证券

新理益

2,081,658,

177

42.13%

147,000,000 2020年1月6日 2021年1月6日 中信证券

20,010,000 2020年2月5日 解除质押日

中信证券

补充质押

5,400,000 2020年4月13日 解除质押日

中信证券

补充质押

7,200,000 2020年4月30日 解除质押日

中信证券

补充质押

16,000,000 2020年5月27日 解除质押日

中信证券

补充质押

17,000,000 2020年5月29日 解除质押日

国都证券

补充质押

203,300,000 2020年6月11日 2021年6月11日 万联证券

99,400,000 2020年9月15日 2021年9月15日 招商证券

合计

3,274,762,

877

66.28%

1,838,582,

500

4、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截止2020年10月26日)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刘

益

谦

637,500,

000

12.90

%

343,000,

000

343,000,

000

53.8% 6.94%

184,000,

000

53.64

%

294,125,

000

99.87

%

王

薇

555,604,

700

11.25

%

444,000,

000

384,000,

000

69.11% 7.77% 0 0 0 0

新

理

益

2,081,658,

177

42.13

%

1,414,

682,500

1,111,

582,500

53.40%

22.50

%

0 0 0 0

合

计

3,274,762,

877

66.28

%

2,201,

682,500

1,838,

582,500

56.14%

37.21

%

184,000,

000

10.01

%

294,125,

000

20.48

%

二、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被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大股东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刘益谦先生和王薇女士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质押行

为不会改变控股股东地位。如上述股东未来股权变动如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公司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10月26日出具的《新理益解除质押明细》和《王薇解除质押

明细》。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703

证券简称：三安光电 公告编号：

2020-095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0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1721-1725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93,855,2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13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林志强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董事任凯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吕玉梅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审议《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8,746,188 99.8103 5,090,575 0.1889 18,500 0.0008

2、 议案名称：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8,727,788 99.8096 5,101,175 0.1893 26,300 0.0011

3、 议案名称：审议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及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9,938,056 98.7409 33,700,687 1.2510 216,520 0.008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审议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

案）》及摘要的议案

544,676,

854

99.0707 5,090,575 0.9259 18,500 0.0034

2

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544,658,

454

99.0673 5,101,175 0.9278 26,300 0.0049

3

审议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

和内控审计机构及薪酬的议

案

515,868,

722

93.8308

33,700,

687

6.1297 216,520 0.039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所有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的所有决议均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答邦彪、毛爱凤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三安光电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三安光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979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

2020-060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四川裕嘉阁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嘉阁” ）原持有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安爱众” 或“公司” ）91,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7.38%。

公司已于2020年8月20日披露了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临

2020-045），公告内容为：裕嘉阁自减持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不

超过20,000,000股（其中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截止本公告日，裕嘉阁持有公司股份81,014,279股，占公司股本6.57%。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裕嘉阁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0,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1%。 裕嘉阁减

持明细为：2020年9月25日减持1,701,760股；9月28日减持1,638,259股；9月29日减持349,800股；9月30日

减持2,443,080股；10月9日减持1,247,101股；10月16日减持2,585,700；10月23日减持34,300股，共合计减

持10,000,000股。

其中：2020年10月16日，裕嘉阁交易人员误操作买入了14,279股，具体内容详见《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减持股份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的公告》（临2020-058）。 因此，截止

本公告日，裕嘉阁持有公司股份81,014,27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57%。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裕嘉阁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91,000,000 7.38%

其 他 方 式 取 得 ：91,000,

000股 .其中：非公开发行，

70,000,000股; 权益分派

转增取得21,0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

持股

比例

裕嘉阁

10,

000,

000

0.81%

2020/9/25�

～

2020/10/23

集中竞价交

易

3.13� -3.

32

32,338,

375.68

81,

014,

279

6.57%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股份裕嘉阁根据其自身资金安排的需要进行的减持，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持

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会继续关注股东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裕嘉阁将根据未来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况择机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

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途径及相应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

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601236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公告编号：

2020-049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白药” ）持

有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红塔证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7,113,683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1.30%，前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并于2020年7月6日起上市流

通。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近日， 公司收到云南白药《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减持进展的告知

函》，截至2020年10月26日，云南白药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了红塔证券股份7,704,886股，占红塔

证券股本总数的0.21%。 云南白药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云南白药 5%以下股东 47,113,683 1.30% IPO前取得：47,113,683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

原因

第一组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94,700,042 30.13%

云南合和 (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双友担任云南

白药董事

云南白药 47,113,683 1.30%

云南合和 (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双友担任云南

白药董事

合计 1,141,813,725 31.43%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

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云 南

白药

7,704,886 0.21%

2020/7/28 ～

2020/10/26

集中竞

价交易

22.00-

23.35

175,058,550.40 39,408,797 1.08%

2020年7月7日，公司披露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

对云南白药的计划减持数量、减持方式及减持期间进行了说明。 截至2020年10月26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进

展情况如下：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

体情形等

截至目前，云南白药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在减持期间云南白药将根据市场、公司股价等情况决定

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因此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

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云南白药承诺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346

证券简称：恒力石化 公告编号：

2020-070

债券代码：

155749

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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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恒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354,687,090股， 持股比例为

76.07%。 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299,00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24.26%，占公司总股本的18.45%。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情况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3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力集团” ）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同时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及再质押手续，具体

事项如下：

1、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恒力集团

本次解质股份 128,570,000股

本次解质股份占该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6.12%

本次解质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83%

质押登记解除日期 2020年10月21日

股东持股数量 2,100,612,342股

股东持股比例 29.8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835,180,000股

2、 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

人

占股东

及其一

致行动

人所持

股份比

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

融资

资金

用途

恒力

集团

是 128,570,000 否 否 2020/10/21

以实际办理

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为准

华夏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苏州

分行

2.40 1.83

补充

流动

资金

合计 / 128,570,000 / / / / / 2.40 1.83 /

恒力集团本次股份质押系为融资提供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期限为三年，具体质押到期日以实际办理为准。

3、本次被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用于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4、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

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恒力集团有限

公司

2,100,

612,342

29.84

835,180,

000

963,750,

000

45.88

13.6

9

0 0 0 0

恒能投资（大

连）有限公司

1,498,

478,926

21.29 0 0 0 0 0 0

1,498,478,

926

0

范红卫

886,105,

969

12.59 0 0 0 0 0 0 886,105,969 0

德诚利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

732,711,

668

10.41

335,250,

000

335,250,

000

45.75 4.76 0 0 0 0

江苏和高投资

有限公司

61,952,

065

0.88 0 0 0 0 0 0 0 0

海来得国际投

资有限公司

52,246,

838

0.74 0 0 0 0 0 0 0 0

恒峰投资（大

连）有限公司

22,579,

282

0.32 0 0 0 0 0 0 22,579,282 0

合计

5,354,

687,090

76.07

1,170,

430,000

1,299,

000,000

24.26

18.4

5

0 0

2,407,164,

177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控股股东恒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354,687,090股，持股比例为76.07%。 累计

质押公司股份1,299,00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24.26%，占公司总股本的18.45%。

恒力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恒力集团目前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本次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更。 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上述质押事项如

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7日


